
基本急救訓練課程 -創傷止血包紮 (BTLS)  

一 、 主 辦 單 位 ： 台 灣 應 急 整 合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二 、 訓 練 單 位 ： 台 灣 應 急 整 合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三 、 認 證 單 位 ： 台 灣 災 難 醫 療 隊 發 展 協 會  

四 、 訓 練 日 期 ： 113 年 1 2 月 11 日 ~ 114 年 3 月 2 6 日 期 間  

周 三 晚 上 1 9 : 00~ 21 :0 0  （ 2 小 時 ）  

五 、 訓 練 人 數 ：  2~1 5 人 ， 2 人 以 上 就 開 班  

六 、 訓 練 地 點 ： 台 灣 應 急 林 口 訓 練 中 心 (桃 園 市 龜 山 區 公 園 路 3 2 號 1 樓 )  

七 、 報 名 資 格 ： 想 在 危 急 時 刻 ， 有 能 力 伸 出 援 手 的 人 或 是 工 作 有 需 求 者 。  

七 、 報 名 期 限 ： 即 日 起 至 額 滿 為 止 。  

八 、 費 用 ： 35 0 元 /人 ， 四 人 (含 )同 行 12 0 0 元 ， 五 人 以 上 團 體 請 聯 絡 課 程 承 辦 人  

九 、 報 名 方 式 ： 網 路 報 名  

十 、 繳 費 方 式 ： 四 大 超 商 條 碼 繳 費  

十 一 、 認 證 ：  

Ø   全 程 參 與 課 程 ， 由 台 灣 災 難 醫 療 隊 發 展 協 會 核 發 證 書 。  

1 .  參 加 CP R- AE D 訓 練 課 程 者 ， 可 獲 頒 C P R+ AE D 證 書 。  

2 .   參 加 創 傷 止 血 包 紮 訓 練 課 程 者 ， 可 獲 頒 B T LS (基 本 創 傷 救 命 術 )訓 練 證 書 。  

3 .   以 上 兩 項 訓 練 證 書 都 獲 得 後 ， 另 繳 1 0 0 元 證 照 費 取 得 基 本 救 命 術 B LS (4 HR )證

書 。  

十 二 、 注 意 事 項 ：  



1 .承 辦 單 位 保 留 課 程 最 後 修 正 權 利 ， 如 有 更 正 科 目 不 另 個 別 通 知 。  

2 .請 著 舒 適 易 伸 展 衣 服 、 褲 裝 、 勿 著 低 領 衣 物 ， 以 便 技 術 課 程 操 作 。  

3 .報 名 後 如 因 故 無 法 參 加 ， 請 於 課 程 開 始 前 一 周 來 電 通 知 取 消 ， 以 利 相 關 作 業 進

行 ； 無 故 未 參 與 訓 練 者 ， 將 不 予 退 費 。  

十 三 、 退 費 說 明  

退 費  

 l  如申請退費原因為本協會課程延期而學員無法配合，本會將不扣除行政費全額退費。 

 l  報名參加本協會所舉辦之急救訓練課程，若因故無法參訓，可於報名課程開課前 22 日(含)

以上，提出「退費」申請者，將扣除行政費 100 元。 

 l  若開課前(含)15 日至 21 日提出申請者可退八成費用。 

 l  開課前至(含)14 日內提出申請者可退五成費用。 

 l  開課後中途退訓、無故未到或不合格者則不予退費或延梯。 

   請 正 確 填 寫 「 課 程 異 動 /退 費 申 請 書 」 m a i l 至 訓 練 中 心 ， 結 算 日 以 收 到 申 請 書 日 計

算 。  

十 四 、 課 程 聯 絡 人 ：  

台 灣 應 急 整 合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教 育 訓 練 部     郭 先 生  

電  話 ： 03 -2 60 50 99 #3 3 6  

e - ma i l： t p s t a o2 9@ gm a i l . c o m   

  

訓 練 日 期 ：  

BTLS：12/18、114年 1/8、1/22、2/12、2/26、3/12、3/26 


